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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函
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11
號2樓之7
承辦人：王婉錞
電話：02-8771-0912分機15
傳真：02-2711-9108
電子信箱：htcs52htcs52@gmail.com

受文者：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華東人字第115000001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華東臺校115學年度商借教師甄選簡章 (0000017A00_ATTCH1.docx)

主旨：檢送本校115學年度商借教師甄選簡章1份，敬請惠予轉知

貴校教師，至紉公誼，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設於大陸江蘇省昆山市，係經政府備案之臺商學校，

學制、課程、教材及教法皆與臺灣相同，設有幼兒園、國

小、國中及高中部，為與臺灣教育完全接軌之學校。

二、本校115學年度擬甄選商借教師，檢附甄選簡章暨報名表件

1份。

三、敬請貴校惠予轉知所屬教師，俾供有意願者報名，無任感

荷。

正本：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新北
市立新店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新北市立
新北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永平
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錦和高級
中學、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國
立羅東高級中學、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
校、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陽明高
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
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國立竹東高級中學、國立關
西高級中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屬竹北高級中等學校、國立苗栗高級中學、國
立竹南高級中學、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臺中市

檔　　號:
保存年限:

1

陽明高中 1150326

*NDAA11560033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共 2 頁

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
校、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員林高級中學、國立
彰化高級中學、國立鹿港高級中學、國立溪湖高級中學、國立南投高級中學、國
立中興高級中學、國立竹山高級中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斗
六高級中學、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國立新營高級中學、國立後壁高級中學、國立善化高級
中學、國立新化高級中學、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立鳳山高級中學、國
立岡山高級中學、國立旗美高級中學、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
學、國立屏東高級中學、國立潮州高級中學、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國立
屏北高級中學、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東高級中學、國立花蓮女子高級
中學、國立花蓮高級中學、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基
隆高級中學、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國
立新竹高級中學、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新竹市立建
功高級中學、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
校、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
等學校、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臺北
市立永春高級中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臺北
市立大理高級中學、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臺北
市立內湖高級中學、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臺北市立
陽明高級中學、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正
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新莊高級
中學、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楠梓
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高雄女子
高級中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高雄市立
前鎮高級中學、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國立金門高級
中學、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副本：本校人事室

校長 王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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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115 學年度甄選 

商借教師簡章及報名表 
壹、商借教師類別： 

高中部：高中國文 1名、高中英文 2名、高中數學 2名 

貳、具備條件及資格： 

一、臺灣地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現職合格且服務成績優良教師。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三、具本校所定任教學科能力者。 

參、報名方式： 

一、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15年 4月 23日(星期四)17時止。 

二、通訊報名：請於期限內 E-mail或寄達華東臺商子女學校臺北辦事處收(不以郵戮為憑，

逾期視同放棄)，信封請註明「甄選科別」。 

三、應繳表件：證明文件均繳交影本。 

*****請詳填附件一及附件二各項欄位資料、正確聯絡電話及 E-mail。 

(一) 教師甄選報名表(如附件一)。 

(二) 個人資歷簡表(如附件二)。 

(三) 大學以上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四) 該科(類)合格教師證書。 

(五) 國民身分證(請影印正反面於同一面 A4紙，毋需裁剪)。 

(六) 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影本(男)。 

(七) 試教之教案乙式 1份(頁數不超過 10頁，學習單最多 2頁)。 

 [以上資料請依序放置白色透明 L 形資料夾中，請勿裝訂。如 E-mail送件則掃

描文檔以 PDF格式傳送。] 

肆、聯絡方式： 

一、本校臺北辦事處：（02）87710912轉 14~16 王婉錞/吳琬如  

E-mail：htcs52htcs52@gmail.com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11號 2樓之 7 

二、昆山校本部人事室：（86）512-57776870 李家敏組長 

E-mail：26095328@qq.com 

伍、甄試方式： 

採初試及複試兩階段進行。 

一、初試：以書面資料審查通過後再進行複試，未通過者恕不退件。 

二、複試：進入複試者各別以電子郵件通知。 

mailto:htcs52htcs52@gmail.com
mailto:2609532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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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複試日期及地點： 

一、甄試日期：115年 5月 2日（星期六）上午 9時開始（依排定通知） 

二、甄試地點：至本校臺北辦事處甄試。 

柒、錄取公告： 

115年 5月 6日（星期三）下午 17時前以電子郵件通知。 

捌、注意事項： 

一、依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第 28條辦理。 

二、商借教師於商借期間，由原服務學校支給商借教師薪資及各項福利津貼給與，並辦理公

教人員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退休撫恤基金事宜。 

三、原服務學校保留商借教師本職之職缺，商借教師返回臺灣地區學校服務，其任職年資，

依據敘薪相關法令規定予以採計提敘。 

四、商借教師於商借期間之成績考核，經本校評核後，送原服務學校辦理。 

五、公立學校教師參與甄試，請事前與所屬學校告知，以免日後辦理商借時發生困擾。 

六、商借教師於商借期間應遵守本校之規定。 

七、本報名表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只針對本校 115學年度教

師甄選之目的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八、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公告補充之。 

 

 

 

 

 

 

 

 

 

 

 

 

 

 

1 1 5 年 3 月 2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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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115學年度教師甄選報名表 

甄選科別：□高中國文 □高中英文 □高中數學 

姓名  
出生年月

日 
 年    月    日 

二吋大頭貼 
性別  

身分證字

號 
 

連絡電話 (   )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教師年資 
    年，是□否□願意擔任導

師 
行政年資 

    年，是□否□願意擔任行

政 

教育程度 

畢業學校 系所 修業起訖年月 

高中    

大學    

研究所    

工作經歷 

曾任職機關學校名稱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教師登記 

登記科別 登記年月日 合格證字號 

   

   

任教動機  

家庭情形 
單身前往服務 

□是 □否 

臺商眷屬 

□是 □否 

攜家眷前往服務 

□是  □否 

右欄應考人

請勿勾選 

審查項目 備註 

□1.報名表     □2.個人資歷簡表   □3.學歷證件 

□4.合格教師證 □5.國民身分證     □6.服務證明書 

□7.退休證     □8.退伍令或免役證明 □9.教案 1份 

                  審查人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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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臺商子女學校教師甄選個人資歷簡表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擅長工具 
□文書處理 □試算表   □簡報軟體  

□影像處理 □網頁製作 □網站管理 
現職單位  

一、家庭概況： 

二、專長及興趣： 

三、求學歷程及過去服務優良事蹟： 

四、教育(教學)理念： 

五、對華東臺商子女學校的認識及服務抱負： 

 

附件二 


